承包合同书

发包方:(甲方)白音他拉苏木包头嘎查村民委员会

承包方:(乙方)宝秀兰(身份证号码152326197302154280)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将奶食品加工作坊经营权承包给乙方,甲乙双方本着自愿、诚信的原则,特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承包范围:奶食品作坊房屋、设备、棚舍及院落等所有设施(后附详细清单)和3头基础母牛的经营权。

二、承包期限:六年，自二0二五年一月一日至二0三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三、承包费及给付方式:每年贰万元整(¥20000.00元)，合计三十二万元。一年一交，先交款，后承包的方式，乙方在每年十二月一日前交清本年承包费。

四、甲方权利和义务

1、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监督，对超范围经营和违法经营行为有权进行制止。

2、甲方对奶食品加工厂的设施设备等一切财产拥有所有权，对乙方的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条件,在经营过程中除因乙方生产操作原因引起的损坏外，甲方又义务对设施设备进行保养、维修和更换，确保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。

3、甲方不得无理干扰或阻碍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行为，根据情况对乙方在技术培训、产品销售和扩大规模等方面提供帮助。

4、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财产流失或未能正常履行合同义务时，乙方应当赔偿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，包括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交通费等）。确保集体利益不受损失。

5、甲方根据实际情况，每年可从收益中按照约20%标准安排资金用于乙方的人员培训和技术改造等方面，帮助其乙方扩大规模，带动全嘎查产业发展。

6、合同到期后甲方继续对外发包时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乙方继续承包。

六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乙方在合同有效期内享有正常的经营权，主动接受甲方或上级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

2、乙方必须守法经营，诚信经营，做到证照齐全，管理规范。

3、乙方必须管好、用好所有设施设备，因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要全额赔偿。

4、乙方要精心饲养基础母牛，承担全部饲养费用，母牛繁殖收益全部归乙方所有，在合同有效期内必须保证存栏3头基础母牛，合同终止时必须保证将3头与购买时的同等或以上质量的基础母牛归还给甲方。

5、如乙方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，需支付承包费两倍违约金。
6、乙方必须保证优先安置本嘎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，保证其稳定的工资收入。

七、附则:

1、自本合同签订日期起，甲方与梁胡格吉乐图(身份证号码152326198003084272)（丙方）一致同意解除双方在  2020 年12 月   7日签订的奶食品作坊房屋、设备、棚舍及院落等所有设施(后附详细清单)和3头基础母牛的承包合同。

本合同书若有补充合同，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承包物详细清单是本合同重要组成部分，需甲方、乙、丙三方共同签字确认后生效。

3、甲乙双方共同履行合同义务，任何方如不正确行合同义务，相关方有权提起法律诉讼。

4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方执一份，丙方一份，各方签字后生效。

甲方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盖章):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丙方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
